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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该女童的亲
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15日
内，请其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我局认领，逾期未
认领的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儿童处
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6年8月2日

某女童，2010年1月20日出
生。2011年3月8日被遗弃在建
德市寿昌镇红路村村民家。

湖州远锦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钱伟民、朱昉：
根据2010年10月27日湖州远锦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钱伟民、朱昉

与我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湖州远锦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条》，
钱伟民、朱昉作为担保方出具的《担保函》，我公司对您方享有借款本金
320万元及相应利息之债权。请湖州远锦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全体
股东、钱伟民、朱昉自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偿还320万元本金及产生的
利息和违约金，否则我公司将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新天地5楼B区名家商务宾馆
邮编：313000
联系电话：18657299635

丰隆置业（湖州）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日

债权催收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2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02民初973号
韩国祥：本院受理的原告杨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民初9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11号

杭州东兴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铁
路装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民初5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616号

柯志亮、陈仙芳、叶维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2616号的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706号

张康华、黄青莲：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031号

朱红卫、俞家堃：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同诚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
10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756号

陈兴跃、蒋芝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兴跃、蒋芝莲追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陈兴跃、蒋芝莲共同偿还原告
垫付款、违约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4）杭西执民字第2705号

杭州美迪骏网软件有限公司：本院依据已生效的
（2014）杭西商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在执行浙江钱
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新东方旧
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东旧车鉴评2016
第XH-C008号及2016第XH-C009号旧机动车鉴定
评估报告书及本院（2014）杭西执民字第2705-1号执行
裁定书。该评估报告载明：鉴定评估基准日即2014年
10月9日，浙A86Y83小型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662元，建议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3730元;浙A91Z88小
型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6077元，建议司法处置价为
人民币4862元。（2014）杭西执民字第2705-1号执行裁
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杭州美迪骏网软件有限公司浙
A86Y83及浙A91Z88小型车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特此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797号

杭州银德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银德电气工程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杭州银德
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76号

杭州正大蓝普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黄龙
饭店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177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34号

何丽川：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3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37号

何赛艳：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3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9号

胡水祥、黄金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9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35号

蒋克俭：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38号

蒋士女：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3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36号

刘小林：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3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508号

汤雪梅：本院受理原告成超诉被告汤雪梅、余和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汤雪梅、余和平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77号

王靖辉：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1177号
民事判决书。王靖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贷款本金
151104.29元，利息加罚息76303.86元，复利19583.43
元，共计246991.58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04号

浙江高峰进出口有限公司、诸暨市利义工贸有限
公司、叶峰、黄玲、叶焕忠、周惠玲：本院受理诸暨中新
力合金融服务外包中心（有限合伙）诉你们企业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91号

九运吉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
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九运吉商贸（北
京）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
月15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65号

朱雄斌：本院受理原告李晓龙诉被告朱雄斌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5日上午9时45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67号

朱雄斌：本院受理原告李鸿明诉被告朱雄斌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5日上午9时15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81号

杭州嗨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楼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嗨铺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5
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35号

上海雀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趣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雀跃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5日上
午9时15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9号

施佳滨：本院受理原告郑飞诉被告施佳滨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5日上午8
时45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2号

陈江燕、泮伟兵：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陈江燕、泮伟兵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
11月15日下午15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17号

金丹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金丹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6日
下午15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16号

王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宇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6日下午
14时4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5号

吴卫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吴卫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6日
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0号

高一灵、潘仙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高一灵、潘仙珍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
11月16日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731号

詹佳沅、詹关祥：本院受理原告孙国江诉被告詹
佳沅、詹关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
月16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61号

任大伟、杭州峰伟石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骆焕龙诉被告任大伟、杭州峰伟石材有限公司合伙协
议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6日上午8时45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947号

陈桃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江干区云孟鞋类商
店诉被告陈桃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
月16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45号

余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张龙诉被告余建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
下午14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958号

杭州积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杭州积美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滨江药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积美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迎春药店诉被告杭州积美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杭州积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滨江药店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4时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04号

深圳市金源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文
华诉被告深圳市金源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
15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74号

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重庆市
阿里巴巴小额借款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2016）浙0108民初1374号。判决如下：一、被告永康
市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人民币718762.2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借款期限内
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逾期还款的罚息，从
逾期之日到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
的罚息利率计算，但以不超出年利率24%为限）。二、
被告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律师费人民币1500元。三、被告永康市胜达日用品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
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公告费人民币650元。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794元，由被告永康市胜达日用
品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浙江科盟律师事务所、浙
江国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两所”）本着做大做强律师服
务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之精
神，加快实现律师事务所规模
化、品牌化、专业化，经充分协
商并经两所全体合伙人会议
决议同意，现就两所合并事宜
公告如下：

一、两所一致同意合并，
由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吸收
合并浙江科盟律师事务所。
两所合并前的债权、债务、业
务资质以及其他对外民事权
利等，均由合并后的浙江国兆
律师事务所享有和承担。

二、两所合并，经登记机
关浙江省司法厅依法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后即行生效。

三、两所原有的财务、档
案、财物，均由合并后的浙江
国兆律师事务所承继、保管。
浙江科盟律师事务所全体执
业律师，经登记机关浙江省司
法厅依法行政许可后，全员转
入合并后的浙江国兆律师事
务所执业。

四、两所同意继续租赁浙
江科盟律师事务所现办公场
所温州市鹿城区杨府山路汇
嘉大楼 403 室、405 室，作为合
并后的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
的新办公场所，同时报登记机
关浙江省司法厅备案。

特此公告。
浙江科盟律师事务所
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

2016年8月2日

合并公告

福彩3D 第2016206期

浙江销售2461618元，返奖额1758195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7月3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3925111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846元

浙江中奖注数

1438

0

147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7 3

福彩15选5
第2016206期 投注总额：469840元

奖池累计73.3322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7月3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87

4687

奖金

0元

1749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3 05 09 11 14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88期
全国销量:320354148元 浙江销量：2503363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二等奖（嘉兴、台州各1注）。奖池累
计11.4962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7月31日

1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5注

79注

1109注

51374注

1001724注

8453917注

奖金

8643396元/注

288243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3 14 16 18 25 3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多项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关于浙江唐

龙进出口有限公司等3项资产分别进行处置公告。
根据规定，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的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

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项目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

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至2016年8月15日。

联系人：赵磊
联系电话：0571-87163182
电子邮件：zhaole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65（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8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8月2日

序号

1

2-1

2-2

3

资产名称

浙江唐龙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中企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企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最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本金

30,635,861.61

22,800,000.00

2,921,343.51

25,121,561.00

利息

10,059,783.88

448,997.74

121,888.27

1,249,226.63


